
文化部 109 年度 

輔導核心創作及獨立工作者進駐文化創意聚落計畫 

申請文件檢查表暨提案聲明書 

計畫名稱： 

 

請擇一勾選申請計畫期程類型 

  一年期計畫         二年期計畫 

請擇一勾選產業類組 

  視覺藝術    音樂及表演藝術 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  工藝  電影 

  廣播電視    出版           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 

請擇一勾選申請類別 

  第一類      第二類 

項目 是 無涉及 備註 

申
請
文
件 

一、檢附文件 
1. 第一類申請者應檢附文件如下： 

 

身分別 需檢附文件 

社團法人、 
財團法人 

(1) 司法院法人及夫妻財產登記公告查詢結果 
(2)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 401 表 
(3) 申請單位未滿 5 人切結書 

公司、獨資、
合夥事業 

(1)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公示查詢結果 
(2)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 401 表 
(3) 申請單位未滿 5 人切結書 

個人 中華民國個人身分證 

2. 第二類申請者應檢附文件如下： 

 

身分別 需檢附文件 

社團法人、 
財團法人 

(1) 司法院法人及夫妻財產登記公告查詢結果 
(2)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 401 表 
(3) 集結對象合作同意書 

公司、獨資、
合夥事業 

(1) 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公示查詢結果 
(2) 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 401 表 
(3) 集結對象合作同意書 

3. 共同文件 
(1) 計畫書 
(2)個資同意書(計畫書綜合資料表所列之負責人、聯絡人、計畫書計畫執行成

員(含集結單位)；切結書所列之負責人；合作意向書所列之負責人) 
(3) 已進駐文創聚落之佐證資料 
(4) 申請者從事文化創意發展法第3條第1項第1款至第7款及第15款之文化創意

產業佐證資料 
 

4. 全案上述資料電子檔光碟1片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
 

資
格
文
件
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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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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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逾
期
則
退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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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他 

1. 進駐文化部主管之文化創意聚落 
   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
   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
 
2. 進駐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優先推動之文化創意聚落 
 
   進駐聚落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 
 
 
 
 

 
 
 
 
 

本人已詳讀且願意遵守申請須知各項規定，並保證所提資料均屬真實、正確，絕無任何造假、杜撰或欺騙等
情形 

 

申請單位： 
 
填寫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  名 或 蓋 章） 


